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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绿色创新创业公司债券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金

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灵”、“上市公司”或“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金通灵关联方南通众和融资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和担保”）拟为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绿色创新创业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金通灵全资子公司江苏

金通灵鼓风机有限公司、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1、为增强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绿色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公司

拟与众和担保签订《担保合同》，众和担保拟为公司本次发行票面总额为不超

过人民币7,500万元（含7,500万元）的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通灵鼓风机有限公司、上海运能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拟与众和担保签订《反担保合同》，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2、众和担保为公司控股股东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众和担保为公司关联方，本次担

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南通众和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债券提供担并由公司全资子

公司提供反担保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朱军、季伟、季维东、陈云

光、陆建栋、申志刚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项交易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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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南通众和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0711521726N 

成立日期 1998年12月22日 

法定代表人 袁力 

注册资本 108,000万元 

住所 南通市崇文路1号启瑞广场1幢2901室 

经营范围 

融资性担保业务：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

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再担保、债券担保。其他

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

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

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5.27%、南通市通州区惠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7.37%、江苏海润城市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17.37%、其他股东合计持股29.99%，众和担保为南

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要财务情况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 

总资产：140,507.65万元 

净资产：128,666.10万元 

营业总收入：8,590.38万元 

（经审计）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

人 
否 

关联关系说明 

众和担保为公司控股股东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众和担保系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三、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人：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人：南通众和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范围：担保的债权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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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万元（含7,500万元）的绿色创新创业公司债券，担保的范围为公司本次债

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5、担保期限：本次债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之日起两年。债券持有人在此期

间内未要求担保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方免除保证责任。 

6、其他：本次担保费为0.5%/年×债券实际发行规模。 

7、反担保人：江苏金通灵鼓风机有限公司、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保障公司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本息能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切实维护

全体债券持有人权益，众和担保为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通灵鼓风机有限公司、上海

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众和担保拟收取0.5%/年×债券实际发行规

模的担保费，有利于降低债券票面利率。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众和担保不存在关联交易，与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8亿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20〕3579号批复，公司

于2021年2月向特定对象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258,899,676股股份，南

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8亿元全额认购，2021年2月10日新股发行上市。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听取了相关人员的汇报并查阅了相关材料，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众和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为公

司发行本次公司债券提供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通灵鼓风机有限公司、

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助于公司筹措生产经

营和业务发展所需资金，交易内容遵循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将此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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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众和融

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行本次公司债券提供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

金通灵鼓风机有限公司、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回避了与之有关的议案的审议、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筹措生产经营和

业务发展所需资金，交易内容遵循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关联方众和担保为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提供担保，

并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通灵鼓风机有限公司、上海运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反担保。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公司筹措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所需资金，定

价相对公允，交易内容遵循一般商业条款达成。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此项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保荐

机构对该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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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绿色创新创业公司

债券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刘静芳                    范宗辉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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